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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9F_E7_BD_9A_E6_c36_53762.htm 基本案情 李某（男）

、刘某（女）系夫妻，二人因计划外超生一男孩，受到计划

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的罚款处罚。处罚决定生效后

，大部分罚款已交，至李某向人民法院起诉与刘某离婚时，

尚有4000元未交。法院认定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

离婚，并对二人的共同债务按规定进行了分割，但对尚未交

清的4000元计划生育罚款未作认定和处理。二人离婚后，行

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尚未交清的4000元计划生育罚款，要

求对李某强制执行，但李某认为应按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共同债务对待，与刘某分担。对本案尚未交清的4000元计

划生育罚款，应怎样认定和处理，研讨中我们产生如下两种

意见。 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计划生育罚款不是夫妻为

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负的债务，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规定，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属法院审理

和执行离婚案件的处理范围，不能分担。其理由是：1.计划

生育罚款的性质具有处罚性，是由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不平等的；而

债则不同，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罚款不应当

作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债对待，不应在民事诉讼中解决，更不

得在执行过程中予以分担。2.根据司法不干预行政的原则，

人民法院不应用审判权对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作出的罚款进

行划分。行政处罚的相对人离婚后，未执行的罚款是否分割



及怎样分割，应由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确定。3.对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所确定的罚款给付义务，法律规定的原则是当事

人不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不主动执行，且在执行中，人民法

院还首先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制度。该案中，处罚决定已生效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已申请执行，法院应行使司法审

查权，但不能凭空改变行政处罚决定而作出执行决定，仅依

据处罚的相对人的请求，对未执行的计划生育罚款当作一般

债务，在民事诉讼的执行程序中进行分割，与法无据，超越

了审判职权，这样也不利于行政处罚案件的及时执结。正确

的做法是法院受理了这4000元的申请执行案后，把李某、刘

某作为共同被执行人，根据《婚姻法》第16条和《四川省计

划生育条例》的规定，视为二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谁有履

行能力执行谁。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李、刘二人未履行完的

计生罚款，应予以分担。因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而受到的行政

处罚所确定的罚款给付义务，和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债所确定

的给付义务产生的原因虽有不同，但在义务的履行上都有相

同之处，即一经合法的程序所确定，应具有必须给付的性质

。所以，对已依法确定而又尚未执行完毕的计划生育罚款，

在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分割。没有分割的，行政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时，不能按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债要求

以夫妻共同债务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应以原夫妻二人作

为共同被执行人，对未执行完毕的罚款予以分担。其理由是

：1.《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

义务”。《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第35条规定：“计划外怀

孕的，每月分别征收男女双方20元至50元的计划外怀孕费，

逐月征收⋯⋯”第36条规定:“计划外怀孕费，并从孩子出生



之日起，分别按夫妻双方当年工资总额或年总收入的20％

至30％一次性计征7年计划外生育费⋯⋯”李某、刘某二人受

到处罚，是夫妻双方共同不实行计划生育义务的违法行为的

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责任。罚款计算的依据，法规也明确规

定为双方各自收入之和或双方的共同收入。在计生行政处罚

中，受处罚的相对人是夫妻双方，罚款缴纳的义务人自然也

应是夫妻双方。只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罚款义务的履行

是以夫妻的共有财产或共同收入作为对象。2.行政处罚决定

一经作出，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具有不停止执行的性质，

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未经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同样不得

撤销或变更。在该案中，李某、刘某因违法超生受到罚款处

罚，且尚有4000元罚款未交的客观事实存在，未交清的罚款

对二人来讲，是不得任意撤销或变更的给付义务。从另一种

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二人还应向代表国家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支付欠款。在这里，计生罚款和民事法律关系上的

债既非同一，又是一体。实质上都是二人应以共同的财产向

外地付出，不因离婚而免除或加重任何一方的给付义务。3.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对已确定的计划生育罚款当作夫妻

共同债务予以分割和法院对计划生育罚款的执行，不是同一

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债务的分割，只是根据生效的行政处

罚所确定的相对人和在确定后尚未执行完毕的罚款数额内，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双方实际情况，结合其他共同债务，明

确离婚后双方或一方应向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履行义务的数

额。不是对双方过错责任的划分，更不是对处罚的变更。对

明确双方或一方履行的数额是否执行及怎样执行，仍应按照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办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



，人民法院仍应进行合法性及被执行主体等方面审查。本案

李某、刘某离婚时，人民法院对双方其他共同债务已进行了

明确分割，而未对尚未交清的4000元计划生育罚款进行处理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即是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执

行，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债务的执行，所以，行政机关

仍应以李某、刘某二人作为共同被执行主体，对二人尚欠

的4000元计划生育罚款进行分担执行，这是执行的方法问题

。4.将未执行完毕的计划生育罚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有利

于行政机关作出的生效决定及时执行，提高工作效率，维护

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防止因相对人离婚而产生受罚义务主

体“消失”及执行对象不确定的现象，也可以避免行政机关

依法自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对已离婚的一方相对人全额执行后

，被执行方向另一方相对人追索代履行义务所付罚款，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减少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诉累，有利

于社会的稳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